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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3.党团建设项目 无 0.5 学分/项 

全程参与学校党委、团委批准

建设的项目且考核合格。可累

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4.党（团）校学习 无 0.2 学分/天 

每次均全程参与且考核合格。

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

分 

5.党团志愿活动类 无 
注册为成员：0.2 学分/次 

参加活动：0.1 学分/次 

成为注册志愿者并参加各类

志愿活动（每次均全程参与）。

参加多个组织的，只计一个，

不重复计算。参加活动可累

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6.军政教导队 

（国旗护卫队） 
校级 1.0 学分 

学生加入军政教导队（国旗护

卫队），每满一学期并经学校

武装部考核合格；承担校内外

军训任务，每天另计 0.1。每

学期最高计 2学分 

7.“三下乡”活动、大

学生党员暑期实践活

动 

校级 1.0 学分/次 

每次全程参与学校统一组织

的活动。可累计，但每学期最

高计 2学分 

策划/

参与 

策划：0.3 学分/次 

参与：0.1 学分/次 

经批准个人主动组织策划或

参与小分队开展活动。可累

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8.《新时代组织育人》

（考试合格） 
无 0.5 学分 考试合格，学校统一认定 

9.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活动获奖（例

如青年志愿者、拾金不

昧、见义勇为等突出表

现） 

国家级 2.0 学分/次 

由市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政府机构主办的评选活

动。其他学术（社会）团体或

行业企业协会主办的减半。 

10.思想道德品质表现优

秀或获各级表彰 

国家级 2.0 学分/次 

由市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政府机构主办的评选活

动。其他学术（社会）团体或

行业企业协会主办的减半。 

省部级 1.5 学分/次 

地厅级 1.0 学分/次 

校级 0.5 学分/次 

院级 
参与活动 0.1 学分/次 

获奖 0.2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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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育人（至少 2.5 学分） 

管理育人实行“动态清零”原则，实现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 

管理育人分为必修课和过程管理两部分，共计 2.5学分，

其中必修课为学校规章制度学习活动课程，共 8个学时，完

成课程学习（视频观看+考试），考试合格（视频观看 60%+

考试 40%）即可获得该项目 0.5 学分；过程管理每学期综合

得分需达到 0.5 分，在校 4 个学期，过程管理学分要达到 2

学分。 

1.《学校规章制度学习》必修课 

课次 课程主题 计划学时 主要内容 

课程一 学校简介 2 

通过学习，了解华贸学院校史，学校

校训、校风、人才培养方案等学校基

本情况 

课程二 

《学生手册》之奖助

勤贷、评优评先等相

关规定学习 

2 
通过学习，了解学校评优评先、奖助

勤贷的各项规定，鼓励学生争先创优。 

课程三 

《学生手册》之违纪

处分及解除办法、其

他管理规定相关规定

学习 

2 

通过学习，督促学生明白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及违反后应接受什么处

分、如何解除处分，以此规范学生行

为，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活动/课程四 

《学生手册》之学籍

管理、学分管理、实

习管理等相关规定学

习 

2 

通过学习，了解关于学籍管理、学分

管理、实习管理等相关规定，提高学

生专业学习兴趣，帮助学生顺利毕业、

就业。 

活动/课程五 考试  
以考试的方式对学习成果进行验收，

增强学习效果。 

2.过程管理 

（1）考察项目 

以学生在校生活、学习场所，将考察项目分为：宿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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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课堂管理、校园管理及违纪处分四个部分，通过对四个

子项目的管理，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文明礼仪和学

习兴趣，促使学生成长成才。具体详见下表： 

考查项目 违纪违规类型 扣分标准 

1.公寓管理 

未经批准，占用学生宿舍（床位）或私自更换宿舍（床位） 0.05 分/次 

在宿舍区域内养宠物、存放生鲜食材等 0.05 分/次 

晚归、外宿、晚归登记时虚报个人信息 0.02 分/次 

在宿舍内酗酒、打麻将、兜售烟酒等行为 0.05 分/次 

不按规定使用服务设施设备，损坏宿舍公共用品等 0.02 分/次 

不配合查寝、不服从管理 0.02 分/次 

宿舍卫生不合格 0.01 分/次 

有其他违规行为达到处分条件的根据《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依规处理。 

2.课堂管理 

破坏各类教学设备与设施   0.05 分/次 

扰乱课堂秩序（包括在课室接听手机、走廊大声喧哗、做与上

课无关事项影响别人听课等行为），不接受辅导员和任课老师

劝阻、批评等 

  0.02 分/次 

实验实训教学过程中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扣 0.025 分/次；导致设备设施损坏

的加扣 0.05 分/次 

旷课（含班会、班集体活动、劳动实践课等） 0.03 分/次 

上课迟到或早退 0.01 分/次 

大型节假日未能按要求离校、返校未请假者 0.01 分/次 

上课期间带食物进课室 0.01 分/次 

有其他违规行为达到处分条件的根据《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依规处理。 

3.校园管理 

向教学楼、宿舍楼外扔垃圾、烟头、果皮、纸屑或从楼上向下

倒水等或在校园公共场所乱丢垃圾等 
0.05 分/次 

不按教学、办公区域要求着装，坦胸露背穿拖鞋者 0.02 分/次 

在校园公共场所吸烟（含电子烟） 0.02 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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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项目 违纪违规类型 扣分标准 

不遵守校内交通管制 0.02 分/次 

不遵守活动会场秩序或在图书馆大声喧哗 0.02 分/次 

校园内私帖广告 0.02 分/次 

损坏校内公共物品或消防、安保设施 0.05 分/次 

发色鲜艳夸张（如挑染或全头绿色、红色、白色、灰色、金黄

色等） 
0.01 分/次 

有其他违规行为达到处分条件的根据《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依规处理。 

4.违纪处分 

通报批评 0.05 分/次 

警告 0.07 分/次 

严重警告 0.1 分/次 

记过 0.2 分/次 

留校察看 0.3 分/次 

（2）过程管理每学期成绩未达到 0.5 分的，不足部分可

由学生个人向二级学院提出重修申请或项目申报，二级学院

及相关部门根据院校工作计划统筹安排、认证。重修项目、

落实单位与得分标准详见下表： 

重修项目 落实单位 得分标准 

1.参加校内外公益活动（该次活动不

得再申请认定第二课堂活动学分） 
学生发展部、二级学院等职能部门 0.02 分/次 

2.参加校园文明执勤 学生发展部、二级学院 0.02 分/次 

3.参加爱国卫生运动 二级学院 0.01 分/次 

4.参加学术、学习、教育类讲座（该

次活动不得再申请认定第二课堂活动

学分） 

学生发展部、教学科研部等职能部

门 
0.01 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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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项目 落实单位 得分标准 

5.参与组织宿舍文化建设服务工作 学生发展部宿管中心 0.01 分/次 

6.发现宿舍、校园安全隐患及时报告

给相关部门 
学生发展部 0.02 分/次 

7.在图书馆借阅图书 10 本 图书馆 0.02 分/10 本 

8.参加图书馆阅读推广等活动 图书馆 0.01 分/次 

9.参加“跑步声”活动，每跑步累计

1000 米或走路累计 10000 米（此项上

限为 0.1 分） 

二级学院 

0.01 分/1000 米（跑

步）或 10000 米（走

路） 

10.获得校级“文明宿舍” 学生发展部宿管中心 

宿舍长 0.03 分/次，

宿舍成员 0.02 分/

次 

11.好人好事 学生发展部 

好人好事 0.02 分/

次，通报表扬 0.05

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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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育人（至少 1.5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科研项目 

国家级 2.0 学分/项 

校级及市级以上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或政府机构批准立项

并结题。所有参与人按第十

条计学分。 

省部级 1.5 学分/项 

地厅级 1.0 学分/项 

校级 0.5 学分/项 

2.学术论文 

中文核心及以

上级别 
2.0 学分/篇 

按教学科研部认定标准确认

（3000字以上且全文刊登）。

参与作者按第十条计学分。

可累计。 

三大索引 1.5 学分/篇 

省级以上普刊 1.0 学分/篇 

3.专利 

发明专利 2.0 学分/件 
所有参与的专利人按第十条

计学分。可累计。 
实用新型专利 1.5 学分/件 

4.科普设计作品、

科普知识竞赛获

三等奖及以上奖

励 

国家级 2.0/1.5/1.0 学分/件 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政府机构主办的展览评

选活动。其他学术（社会）

团体或行业企业协会主办的

减半。参与人按第十条计学

分 。  

省部级 1.5/1.0/0.8 学分/件 

地厅级 1.0/0.8/0.5 学分/件 

5.科研成果获三

等奖及以上奖励 

国家级 2.0/1.5/0.8 学分/项 参加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或政府机构主办的展

览评选活动。其他学术（社

会）团体或行业企业协会主

办的减半。参与人按第十条

计学分。 

省部级 1.5/1.0/0.8 学分/项 

地厅级 1.0/0.8/0.5 学分/项 

6.科普讲座 

校级 0.2 学分/次 
每次全程参与学校或二级学

院统一组织的学术讲座活

动。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

计 1学分。 
院级 0.1 学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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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7.科普知识学习

活动 

校级以上 0.2 学分/次 
每次全程参与学校或二级学

院组织安排的科普活动。可

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 学

分。 
校级 0.1 学分/次 

8.线上科研育人

课程 
校级 0.5 学分/门 

按课程成绩评定办法完成课

程学习任务并达到课程考核

60 分及以上。 

9.科普作品创作

大赛 
校级 0.3/0.2/0.1 学分/项 

获校级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获得学分。 

10.科普志愿服务 无 0.2 学分/天 

每次全程参与学校或二级学

院统一组织的科普志愿服务

活动。可累计，但每学期最

高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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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育人（至少 2.5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GYB/SYB 培训 无 0.5 学分 
GYB、SYB 全程参加并考核

合格各 0.5 学分 

2.参加职 Q训练营、

职业技能训练营 
无 0.3 学分 全程参加 

3.创新创业和就业

类比赛 

国赛 1.0 学分 

参加校级及市级以上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机构

主办的相应比赛 

省赛 0.5 学分 

市赛 0.4 学分 

区赛 0.3 学分 

校赛 0.2 学分 

参赛 0.1 学分 

4.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国家级 1.0 学分/项 
校级及市级以上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或政府机构批准

立项并结题。 

省级 0.5 学分/项 

校级 0.3 学分/项 

5.参加就业创业讲

座、简历诊断、直播

带岗、企业宣讲会、

校友返校交流活动

等 

无 0.1 学分/次 

全程参与由学校或二级学

院统一组织的相应活动。

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6.参加学校或二级

学院组织的企业参

观、校园招聘会 

无 0.2 学分/次 

全程参与由学校或二级学

院统一组织的相应活动。

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7.就业/创业类实践

项目（实践、实体或

网络开店） 

无 0.5 学分/学期 

由就业创业 e 站认定，如

项目立项后，没有开展任

何实质上的经营活动，取

消立项，不享受学分。 

8.《生涯人物访谈》

（考试合格） 
无 0.5 学分 

考试合格，学校统一认定 9.《行业-专业-就业

市场调研》课程（考

试合格） 

无 0.5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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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0.其他实践育人课

程 
无 0.5 学分 考试合格，学校统一认定 

11.社会实践（以学

期为单位） 

平常兼职 0.3 学分/学期 

学期兼职累计时长不少于

15 天，并完成不少于 2000

字的实践报告。学生参与

本活动学分，经二级学院

确定 

寒暑假实践 0.5 学分/学期 

寒暑假期间职业认知实践

时长不能少于 3 周，并提

交一份岗位认知报告及企

业评价鉴定意见表（需企

业盖章）。学生参与本活

动学分，由二级学院统一

申请、认定。 

12.其他关于实践育

人的主题活动 
无 0.2 学分/次 

全程参与由学校或二级学

院统一组织的相应活动。

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13.GYB/SYB 培训 无 0.5 学分 
GYB、SYB 全程参加并考核

合格各 0.5 学分 

14.“我为华贸代言”

社会实践活动 
无 0.5 学分/项 

假期回访母校或其他中学

开展“我为华贸代言”社

会实践活动，提交 1000

字实践报告，经招生办认

定符合。可累计，但每学

期最高计 1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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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育人（至少 1.5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晨、晚跑活动 校级 

参加活动：0.1 学分·/周（每

周至少跑 4次，） 

领跑： 0.2 学分/周（每周

至少跑 5次） 

全程参加学校组织的晨跑或晚跑

活动（时长不少于 30 分钟或距离

不少于 3000 米）；被选为领跑人，

并全程领跑。每学期最高计 2 学

分。 

2.《入馆教育》培训活

动 
校级 

参加活动：0.1 学分/次； 

主讲人：0.2 学分/次 

全程参与由图书馆举办的《入馆

教育》培训活动；被选为《入馆

教育》主讲人，并完成宣讲。 

3.竞赛类阅读活动 

省级 1.0/0.8/1/0.6 学分/项 由图书馆组织或推荐参加或参加

学校组织的相应活动，并获得一、

二、三、优秀奖。可累计，每学

期最高计 2学分。 校级 0.5/0.4/0.3/0.2 学分/项 

4.参与阅读类活动 校级 0.1 学分/次 

全程参与图书馆组织的各类读书

活动。可累计，每学期最高计 1

学分。 

5.借阅量 校级 0.1 学分/册·周 

每周借阅 1 册并完成阅读，最高

计 1 学分。撰写一篇 800 字读后

感，无抄袭，计 0.2 学分，最高

计 1学分。 

6.精读一本好书 校级 0.1 学分/册·月 

每月精读 1 本好书，开展读书、

品书活动并完成阅读，最高计0.1

学分。撰写一篇 800 字读后感，

无抄袭，计 0.15 学分，最高计

0.25 学分。 

7.参与学校楼宇、楼

栋、道路命名活动 
校级 0.25 学分/次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潜

能。参与并获奖最高获得 0.25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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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8．参与学校校歌歌词

或歌曲征集活动 
校级 0.25 学分/次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潜

能。参与并获奖最高获得 0.25 学

分。 

9.参与学校宣传部组

织开展学校风景美景

照片征集活动 

校级 0.25 学分/次 

拍摄学校风景并展示学校风景并

评比，参与并获奖最高获得 0.25

学分。 

10.线上课程 无 线上课程：1学分/16 课时 

每学期按照规定时间，完成文化

育人的线上课程并参与实践课程

累计达到 16 个课时，并按时提交

作业，期末考试合格者。 

11.参与“舌尖上的校

园”的文化育人评选活

动 

校级 
月评获奖等级一、二、三、

分别加 0.2、0.1、0.05 学分 

积极参与该项活动，获奖后获得

相关学分。 

12.参与“校园明信片”

设计大赛活动 
校级 

月评获奖等级特等奖、一、

二、三、分别加 0.3、0.2、

0.1、0.05 学分 

积极参与该项活动，获奖后获得

相关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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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网络育人（至少 1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活动课程（含线

上、线下开设的网

络育人选修课程） 

校级 修满课程：0.5 学分/学期 

可参与每学期由学校开设的“十

大育人”课程中网络育人课程，

线上线下课程，修满课程且考查

合格计 0.5 学分。 

2.加入组织类（如

校融媒体中心、网

络文明志愿者先

锋队及其他校级

宣传组织） 

校级 
负责人：0.5 学分 

成员：0.25 学分 

加入宣传部门组织，每满一学年

并经该学生组织直接管理部门考

核合格。如学生加入多个组织，

则只计最高一个，不累计加分。 

校融媒体中心、网络文明志愿者

先锋队及其他校级宣传组织等积

极参与日常的大学生舆情监控工

作，主要对大学生们在网络中传

播的言论、信息以及情感等展开

跟踪、监控与分析的过程。经宣

传部老师评定，最高获得 0.5 学

分。 

3.参加竞赛类（各

类市、省、校级宣

传组织举办的活

动、竞赛、成果展

等） 

国家级 1 学分/项 
参加国家、省部级、市级以上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或政府机构主办

的相应“网络育人”专业学科比

赛，比如视频大赛、新媒体类大

赛等并获得奖项。 

省部级 0.8 学分/项 

地厅级 0.5 学分/项 

校院级 0.25 学分/项 

4.投稿作品类 校级 

视频：0.25 学分/个 

文章：0.25 学分/篇 

海报：0.25 学分/张 

照片：0.25 学分/组 

个人原创影像作品、图文作品投

稿至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

微信视频号、官方网站、官方抖

音、官方小红书、官方哔哩哔哩

等媒体平台，并被新闻宣传中心

采用且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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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5.能力提升类（网

络知识宣讲与培

训会等） 

无 

主讲人：1学分/次； 

参与培训：0.25 学分/次； 

现场组织：0.5 学分/次。 

参加学校主办的或组织网络知

识、思想政治、新闻传播等培训

或讲座。 

6.线上课程 无 线上课程：1学分/16 课时 

每学期按照规定时间，完成网络

育人的线上课程并参与实践课程

累计达到 16 个课时，并按时提交

作业，期末考试合格者。 

7.社交媒体平台 无 参与活动：0.05 学分/次； 

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开

展互动式网络育人活动。通过话

题讨论、线上问答等方式，与同

学进行实时沟通交流，拉近与同

学的距离。 

8.线上线下结合 无 参与活动：0.2 学分/次； 

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线上活动，同

时注重线下实践的配合。例如，

线上宣传线下开展校园网络安全

讲座、线上组织线下活动等，实

现线上线下互补。 

9.参与网络育人

活动，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 

无 参与活动：1学分/次； 

例如，组织开展学生网络文化节、

学生网络原创作品比赛等，让学

生成为网络育人的参与者和推动

者。参与学生达到 200 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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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理育人（至少 1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心理比赛获

三等奖及以上

奖励 

国家级 2.5/2.0/1.5 学分/项 参加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或政府机构主办的展

览评选活动。其他学术（社

会）团体或行业企业协会主

办的减半。 

省部级 2.0/1.5/1.0 学分/项 

地厅级 1.5/1.0/0.8 学分/项 

2.心理宣传科

普类推文 
无 0.3 学分/次 

每次全程参与学校组织或安

排的心理科普推文。可累计，

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3.心理线上系

列活动 
无 

参加活动：0.2 学分/次 

组织活动：0.5 学分/次 

1. 每次全程参与均计 0.2

学分，做主题发言计 0.3 学

分。 

2. 经批准个人主动组织策

划或参与小分队开展活动。 

3. 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4.心理线下系

列活动 
无 

参加活动：0.2 学分/次 

组织活动：0.5 学分/次 

1. 每次全程参与均计 0.2

学分，做主题发言计 0.3 学

分。 

2. 经批准个人主动组织策

划或参与小分队开展活动。 

3. 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5.心理线上课

程 
无 0.5 学分/次 

完成全部线上课程计 0.5 学

分 

6.心理委员组

织班级活动 
无 0.3 学分/次 

经批准个人主动组织策划或

参与小分队开展班级活动。

可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

学分 

7.心理委员评

比 
校级 0.2 学分/次 

获得优秀心理委员可计 0.2

学分 

8.“海豚心”朋

辈谈心互助计

划 

无 0.2 学分/次 

完成 30 分钟的谈心谈话并

填写记录表计 0.2 分。可累

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学分 

9. 心理志愿活

动 
无 0.2 学分/次 

全程参与均计 0.2 学分。可

累计，但每学期最高计 1 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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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资助育人（至少 1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感恩父母，我为家

庭建设出一份力教育

活动 

无 

1.每周与家长通一次超 15分

钟的电话，连续一个月得 0.2

学分； 

2.寒暑假每周搞一次家庭卫

生，连续一个月得 0.2 学分；

3.寒暑假每周给家庭成员煮

一餐饭，连续一个月得 0.2

学分； 

1.通话时长截图； 
2.搞卫生视频过程； 
3.煮饭视频过程。 

2.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及诚信还款主题班会 
校级 

1.参与学生 0.1 学分 

2.参与并撰写会后感学生

0.3 学分 

1.全程参与主题班会； 
2.按要求撰写会后感。 

3.国家奖助学金政策

解读及评审工作主题

班会 

校级 

1.参与学生 0.1 学分 

2.参与并撰写会后感学生

0.3 学分 

1.全程参与主题班会； 
2.按要求撰写会后感。 

4.学校奖助学金及评

先评优主题班会 
校级 

1.参与学生 0.1 学分 

2.参与并撰写会后感学生

0.3 学分 

1.全程参与主题班会； 
2.按要求撰写会后感。 

5.“自强、诚信、感

恩”书画展览活动 
校级 

1.参与学生加 0.1 学分 

2.获一、二、三、优秀奖的学

生分别加0.5学分、0.4学分、

0.3 学分、0.2 学分 

按活动要求提交作品。 

6.“自立、自强”我

为校园建设出力量勤

工助学 

无 
开展勤工助学学生加 0.2 学

分 

1.从事学校勤工助学工作
至少满一个学期； 
2.按要求完成本岗位勤工
助学工作。 

7.暑期“资助政策乡

村行”活动 
校级 

1.被评为省级以上优秀 0.5

学分 

2.组织学生加 0.3 学分 

3.参与学生加 0.2 学分 

按活动要求在老师的指导
下参与活动。 

8.“资助育人 情暖校

园”送春联活动 
校级 

1.统筹开展活动 0.3 学分 

2.组织学生参加 0.2 学分 

3.参与学生加 1学分 

1.统筹、组织开展活动的
由书画协会出示证明； 
2.参与学生现场书写拍摄
视频过程。 

9.观看感恩励志宣传

影片 
无 

1.参与学生加 0.1 分 

2.参与并撰写观后感学生加

0.3 分 

1.观看《大国外交》《辉
煌中国》《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将改革进行到
底》《厉害了，我的国》
《红海行动》等纪录片或
电影、感恩励志宣传影片； 
2.参与学生拍摄 15 分钟
视频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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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服务育人（至少 1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线上系列安全教育

学习 
校级 

修完全部线上课程后，并书

写安全学习心得体会：每学

期最高计 0.25 学分 

参加线上系列安全教育必

修学习（内容涵盖反诈防骗

安全、防灾减灾安全、国家

安全、交通安全、禁毒安全、

食品安全、消防安全） 

2.参加安全类讲座、

比赛活动 

省级 
参加比赛、活动 

0.2/0.8/1/学分/次 

由学校组织或推荐参加或

参加学校组织的相应活动，

并获得一、二、三、优秀奖。

可累计，每学期最高计 0.25

学分 
校级 

参加比赛、活动 

0.1/0.5/0.8/ 学分/次 

3.参与学生公寓劳动

教育实践活动 
校级 0.06 学分/次 

按时参与学生公寓公共区

域卫生清洁打扫并通过检

查验收，不合格者不赋分。 

4.担任校自律委员会

宿管部干部、楼长、

层长、生活委员 

校级 0.03 学分/学期 
参与公寓内务卫生检查，每

学期考核合格者获 0.03 分 

5.文明宿舍评比 校级 0.02 学分/学期 

参与文明宿舍评比并获奖，

宿舍成员每人0.02学分/学

期 

6.参加公益类志愿服

务活动 
无 

参与活动：0.25 学分/次； 

组织活动：0.5 学分/次。 

“雷锋月”等志愿服务活

动，义教、敬老爱幼、公益

服务等。 

7.专项志愿活动 无 0.3 学分/天 

参加持续开展一段时间工

作的专项志愿活动，经组织

者考核合格。可累计，但每

学期最高计 2 学分 

8.控烟行动 校级 参与活动 0.2 学分/次 
参与校内控烟行动，每次工

作不少于 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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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育人（至少 1 学分）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1.课程育人课

程合格 
校级 1.0 学分/门 

学生修完课程且合格，得 1

分。 

2.参加学生专

业技能大赛 

国家级、省级 1.0 学分/项 

仅限于广东省教育厅职业

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

最高累计 1分。 

国家级或省级学

会/协会 
0.5 学分/项 

影响力较大且涉及面较广

的行业协会组织的学生技

能竞赛，最高累计 1分。 

3.参与专业课

程相关的实践

活动 

省级 1.0 学分/次 

开展课程相关的项目实

践、技能服务、社会调研

等，最高累计 1分。 

市级 0.8 学分/次 

校级 0.5 学分/次 

4.考取 1+X 证

书、其它职业资

格证书等 

中级（二级） 1.0 学分/本 
取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核发得国家职业资

格证书或国家、权威行业

企业（协会）认可的职业

资格证书，最高累计 1分。 
初级（三级） 0.5 学分/本 

5.发表课程相

关论文或设计

作品 

公开发表 1.0 学分/项 根据所学课程内容，撰写

论文或设计作品，并公开

发表或参与学校评比。最

高累计 1分。 校内评比 0.5 学分/项 

6.参与教师课

程相关课题研

究 

校级 1.0 学分/项  

7.协助或参与

课程建设或管

理 

校级 1.0 学分/门  

8.协助或参与

数字化课程建

设 

校级 1.0 学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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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励学分 

专业能力拓展类（可转化至任何育人模块）学分认定一览表 

项目 级别 学分标准 项目要求 举例 

1.语言类及计

算机类考试 

全国计算机软

件资格（水平）

考试 

程序员：2.0 学分 

高级程序员：2.5 学分 

系统分析员：3.0 学分 

计算机类专业学生取

得此类证书 
 全国计算机等

级考试

（NCRE）、全

国英语等级考

试（PETS） 

一级：1.0 学分 

二级：2.0 学分 

三级：3.0 学分 

四级：3.0 学分 

广东省计算机

水平考试

（CCT） 

一级/二级 1.0 学分 
非计算机类专业取得

此类证书 
 

全国计算机应

用水平考试

（NIT） 

初级/无级别  1 学分 

中级 2 学分 
  

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

（CET） 

四级：2.0 学分 

六级：3.0 学分 

鼓励英语类专业学生

取得此类证书 
 

广东省英语水

平考试（高等

学校英语应用

能力考试） 

A 级、B级 1.0 学分 

鼓励非英语类专业学

生参加 A级及四/六

级考试并取得证书 

 

日本语能力测

试（JLPT) 

N1  1.0 学分 

N2  2.0 学分 

N3-N5  3.0 学分 

  

2.职业技能等

级考证 

高级（一级） 3.0 学分 取得 1+X 证书、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第

三方备案证书、行业/

协会证书（在校期间

获证） 

如电子商务师、篮

球裁判员、全媒体

运营师、母婴护

理、育婴师、养老

护理员等 

中级（二级） 2.0 学分 

初级（三级） 1.0 学分 

3.职业资格证

书/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 

初级 2.0 学分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下

证书 

如护士执业资格

证书、初级会计

证、软考（程序

员）、初级经济师、

教师资格证等 
中级 3.0 学分 

4.普通话水平

测试 

一乙及以上 2.0 学分 取得广东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颁发的证

书 

 

二乙及以上 1.0 学分 




